委机关及外围院区围墙、挡土墙

安全性鉴定合同
甲方：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，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，共同遵守：
鉴定工程范围：卓刀泉北路39号、东湖路117号、丁字桥60号、洪山路69号等上述所有区域围墙及挡土墙。                
鉴定工程地址：武汉市
鉴定工程长度： 约1100㎡  ,具体以实际测量为准。          
二、乙方负责下列检测技术服务：
1、围墙、挡土墙平面及立面布置图绘制；2、回弹法检测烧结砖及混泥土抗压强度；3、贯入法检测砂浆抗压强度；4、墙体构件位移（倾斜）测量；5、构件外观质量缺陷调查；6、连接与构造调查；7、围墙、挡土墙沉降变形及周边环境调查；8、围墙、挡土墙安全性鉴定；9、其他应包含的鉴定及检测；10、为甲方提供所有院区围墙、挡土墙安全维修意见。
三、检测依据：
  《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》（GB 50292-2015）        
四、检测时间：乙方应于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、报告出具等全部工作。
五、甲方的权利、义务：
（1）有权核查乙方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和现场检测人员执业资格证书。
（2）乙方到场检测时，应提供必要的协助。
六、乙方的权利、义务：
1、出具《安全鉴定书》（一式四份）；
2、提交鉴定报告的电子文档；

3、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（检测范围应包括地基基础、主体结构等），依照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和执业准则，开展鉴定、检测技术服务活动，对鉴定、检测质量负责；
4、根据检测对象的具体情况，拟定具体的检测方案，明确项目负责人，至少指定2名以上执业人员负责实施。执业人员检测时应当认真如实填写检测记录；
5、出具真实、规范、具备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，并由经办人、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签名，并加盖检测机构印章；
6、及时向甲方出具检测报告或问题反馈意见书；
7、不得转包、分包消防设施检测技术服务项目；

8、检测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由乙方负责，包括法律责任、经济赔偿等；

七、检测费用及支付方式、期限：
检测费用：￥            元
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）。
甲方应于乙方提交正式检测报告后 60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部检测费用           元。

乙方开户行为：

开户名：

账号：

付款前,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等额有效发票,否则造成甲方付款延迟的,不应视为甲方违约。
八、违约责任：
1、对乙方不按规定履行义务，在检测中弄虚作假或违反第三条约定的规范及其他规定的，或转包、分包检测技术服务项目的，甲方有权解除检测合同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贰万元。
2、乙方未能依照技术标准和执业准则，导致检测质量问题的，应向甲方退还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，同时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贰万元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。

3、乙方未能如期完成完成工作，每延期一天，支付违约金壹仟元。延期超过7天，甲方有权直接解除合同，不支付任何费用。
九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：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时，采用下列方式中的解决。
1、由仲裁机关仲裁；
2、向甲方所在地法院起诉。
十、合同份数：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二份。
	甲    方（盖章）：
地    址：

委托代理人：
电    话：

	乙    方（盖章）：
地    址：
委托代理人：
电    话：

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